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“海上牧场”三产
融合（第一批）拟补助项目的公示
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下达2022年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（闽财农指〔2022〕119号）》和《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晋江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晋江市“海上牧场”三产融合资金分配管理措施>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4月9日我局组织开展“海上牧场”三产融合项目（第一批）验收工作。经组织申报、现场考察、专家评审和验收等环节，现有鲍鱼种业科技观光园研学基地（福大鲍鱼水产有限公司）项目符合补助条件，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实际总投资1130.2033万元，其中材料费（饲料）199.2198万元，基础建设费930.9835万元。补助金额拟按照基础建设费的30%进行补助，共计276.51万元。现将“海上牧场”三产融合项目（第一批）拟补助对象及补助资金给予公示，公示时间从2025年4月23日起至4月29日止，欢迎广大群众对拟补助对象及补助资金进行监督，若有异议请致电或以其他形式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。
联系电话：85622163 85676848 
时间：上午8:00—12:00
            下午14:30—17:30
附件：“海上牧场”三产融合（第一批）拟补助对象情况汇总表


晋江市农业农村局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23日

	附件
“海上牧场”三产融合项目（第一批）拟补助对象情况汇总表
单位：万元

	序号
	项目
名称
	项目承担单位
	建设地点
	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
	实施起止时间
	项目总投资
（万元）
	补助标准
	拟补助金额

	
	
	
	
	
	
	含税
	不含税
	
	

	1
	鲍鱼水产科技观光园研学基地
	晋江福大鲍鱼水产有限公司
	晋江市金井镇南江村溪东路128号
	一是打造水产科技观光园区，以鲍鱼种业科技和工程化生态养殖模式为主题，融入文创设计，对现有场区进行改造，导入相关元素，形成10000㎡鲍鱼科技与生态养殖观光体验区。
二是创建海洋科技研学基地，以鲍鱼为特色，建设50米海洋科技长廊1处、300㎡海洋科普知识馆1个和互动体验区1处，形成“一馆、一廊、一区”研学服务平台。
三是推动渔旅融合发展，以鲍鱼水产科技观光园研学基地为核心，串联南江村特色旅游资源，形成1条渔旅融合特色线路，同时建立1个官方新媒体号和1套伴手礼与文创消费产品体系，通过与专业文旅（研学）机构合作，建立“引流”机制，促进鲍鱼及相关文旅产品销售，有效带动项目周边区域旅游业发展。
	2023年1月 
至2024年12月
	1130.2033（材料费199.2198），基础建设费930.9835）
	1119.6712（材料费197.9599，基础建设费921.7113）
	[bookmark: _GoBack]基础建设费投入（不含税）的30%予以补助
	276.51

	合计
	1130.2033
	1119.6712
	
	276.51



